关于2019年技师申报的相关注意事项

1、 新政策较往年的变化
1、申报技师人员学历方面有重大调整：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中专学校的学历须要求本工种。大专以上学历不限专业，大专以上学历需同时提供学历认证材料。或取得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专业证书。
2、申报条件中的继续教育，要求提供2018年的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2017年开始，要求每年都要参加继续教育。例如：明年的各等级申报要求提供2018、2019的继续教育）。
3、量化考评方面：取消表扬信、锦旗等加分项目，增加单位综合评价，增加了《技师申报单位综合评价表》，计入量化考评总分，分值为2分。品德业绩能力和综合评价分值同时进行了微调。《技师量化考评表》由单位按实填写并予以公示，具体参照量化考评说明。
4、全省高校系统技师申报和去年一样，实行属地化申报，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技师选拔考试。驻宁高校将申报材料报省工考办。（经与教育厅沟通，审批表中“主管部门”一栏可以不盖章）。
5、《考核审批表》及《考核信息表》更新，勿使用老版本。
6、各单位要严格把关申报材料。发现弄虚作假行为，记入诚信记录，期限为三年。  
二、技师选拔考试报名
选拔考试报名时，请提交下列材料（请各单位认真审核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上由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纸质《2018年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培训考核信息表》（主管部门须盖章）
2、身份证复印件；
3、机关事业单位工人高级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复印件（如系转岗，请同时附原工种高级工证书复印件，如证书遗失，可提供审批表）；
4、学历证书复印件（大专以上学历需学历认证）。
5、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2018年）。
6、报考特殊工种需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如汽车实习指导驾驶需提供B照以上驾驶证复印件,报考电工技师需提供电工上岗证等。
7、如破格申报，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三、选拔考试
选拔考试审核通过后，请各单位考生凭本人身份证于5月24日上午（9∶00～11∶30）至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南门，博观楼一楼大厅领取技师选拔考试准考证。（联系电话：汪老师 13951749298）
技师选拔考试时间：：2019年6月1日（周六）上午9∶00～11∶00。省直、驻宁高校技师选拔考试考试地点：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3号，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博远楼）。

